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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 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鸿曲轴”）

于2020年3月5日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分行（以下简称

“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”）签署了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邮储银行内江市

分行向金鸿曲轴提供贷款2,000万元人民币，贷款期限一年。同日，本公司

与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签署了《连带责任保证合同》，为金鸿曲轴上述贷款

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两年。 

鉴于上述贷款期限即将到期，为满足金鸿曲轴自身生产经营及发展资

金的需求，金鸿曲轴拟继续向邮储银行内江分行申请2,000万元人民币的贷

款额度。本公司为金鸿曲轴上述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期

限两年。 

（二） 董事会审议情况 

本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召开八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会议，以9票同意、0

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并

授权经营层及财务部根据金鸿曲轴的实际经营及资金需求，协助金鸿曲轴

办理相应的融资事项，授权董事长签署与担保相关的各项法律文件。根据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本公司本次对金鸿曲轴提供担保的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。 



二、 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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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2005 年 5 月 25 日 

3、注册地点：内江市市中区汉渝大道 1558 号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李朝晖 

5、注册资本：壹亿壹仟万元人民币 

6、经营范围：制造、销售：汽车配件、柴油机及配件、碎石机及配件、

曲轴；批发、零售：建筑材料、金属材料（不含稀贵金属）、机械电器设备

（不含汽车）、化工原料（不含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）、五金、交电（不

含无线电发射及卫星通讯接收设备）、仪器仪表；仓储服务；经营本企业自

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、零配件、原辅材料及

技术的进口业务（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。 

7、股权结构：本公司持有金鸿曲轴 100%的股权。 

8、主要财务状况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/2019 年

度（经审计） 

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/2019 年

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,028,219,504.64 1,040,434,535.77 

负债总额 569,490,111.76 549,175,363.09 



净资产 458,729,392.88 491,259,172.68 

营业收入 515,753,008.84 411,820,598.51 

利润总额 28,255,897.66 36,093,335.02 

净利润 21,660,826.74 32,529,779.80 

9、截至目前，金鸿曲轴不存在担保、诉讼与仲裁事项，但存在抵押事

项。金鸿曲轴因“汽车发动机曲轴数字化生产车间建设项目”与内江投资

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 8,200 万元的《借款合同》，并就该借款事项与其

签署了《动产抵押合同》（设备）（合同编号：金鸿曲轴 01-抵押），抵押期

限自 2016 年 8 月 24 日起至 2025 年 8 月 4 日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

上述抵押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45,331,838.41 元。 

10、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金鸿曲轴因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而受限的

资产账面价值为 74,328,909.38 元。 

11、经查询，金鸿曲轴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

2、担保金额：2,000 万元人民币 

3、担保期限：两年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，金鸿曲轴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其经营稳定，资信状况

良好，本次担保风险可控。本次融资款项有助于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

的有序开展，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对金

鸿曲轴的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本金总额为109,800

万元人民币（含本次担保），占本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



66.67%。其中，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

为92,600万元人民币；本公司对金鸿曲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7,200万元人民

币（含本次担保）。本次担保提供后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

为52,983.29万元，占本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2.17%。除上

述事项外，本公司（含控股子公司）未发生逾期担保，亦无其他涉及诉讼

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。 

七、备查文件：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会议

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      

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


